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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生态环境问题与管理对策分析


曾容，路文海，杨翼，刘捷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　天津　３００１７１）

摘要：随着环渤海地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急剧增长，入海污染物总量不断增加，渤海

各类生态环境问题严重。本研究在渤海生态环境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总结濑户内海、地中海、

黑海３个内海的区域治理经验，提出渤海的生态环境治理对策，包括控制陆源污染、防治海上

污染、建立陆海统筹、加强监视监测、完善法律法规、开展生态保护、建设生态文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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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渤海是我国唯一的半封闭型内海，沿岸为辽

宁、河北、山东和天津三省一市所环绕，上承黄

河、海河和辽河三大流域，下接黄海、东海生态体

系，是世界上典型的半封闭海之一，也是我国诸

多海域中生态环境最为脆弱的海域，近年来大规

模的环渤海经济开发给渤海环境带来巨大的压

力，入海污染物大幅度增加，渤海环境质量急剧

恶化，继而引发渤海部分生态和经济服务功能丧

失，生境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环境污染事故和

赤潮频发，资源开发和环境利用处于无序、无度

状态，渤海正在趋于“荒漠化”。本文从渤海海域

生态环境问题的分析入手，借鉴国外内海治理的

成功经验，提出渤海海洋生态环境管理对策，以

期为维持渤海生态系统健康、提高区域环境承载

力、实现人与海洋和谐相处提供思路。

１　渤海海洋生态环境问题分析

１１　陆源污染未得到有效控制

陆源污染依然是渤海海域生态环境恶化的

主导因素，入海污染物通量没有得到明显控制，

渤海海域的纳污能力严重超负荷，尤其对于化学

需氧量以及营养盐类，几乎无更多容纳能力，大

量污染物不仅降低了渤海海洋生态系统的生产

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海洋生态服务功能。

２０１３年渤海沿岸入海排污口达标排放次数仅占

全年总监测次数的４２％，入海排污口主要超标物

质为化学需氧量和悬浮物，渤海１３个重点排污

口中，约有８８％的重点排污口邻近海域环境质量

不能满足周边海洋功能区环境质量要求。其中：

４１％的重点排污口对其邻近海域环境质量造成

较重或严重影响［１］；渤海江河入海污染物总量约

为３１８．３万ｔ，约９０％的江河水质等级处于劣 Ｖ

类，主要污染物为化学需氧量、总氮、总磷，部分

河流存在重金属污染和石油类污染。

１２　近岸海域环境恶化趋势尚未缓解

渤海海域近岸水环境总体形势不容乐观，污

染尚未得到有效控制，污染面积不断扩大，污染程

度不断加重。２０１３年夏季符合四类和劣四类海水

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达２９３０ｋｍ２ 和８４９０ｋｍ２，

污染海域主要分布于辽东湾、渤海湾和莱州湾近

岸，主要污染物为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和石油

类［１］，与前几年相比，劣四类污染范围不断扩大。

辽东湾是渤海海域污染最为严重的海湾，劣四类

海水水质面积几乎涵盖整个海湾，集中在双台子

河口、辽河口、锦州湾，主要受营养盐、油类、重金

属污染，污染呈放射性分布；渤海湾劣四类海水

水质面积约占海湾总面积的６８．７％
［２］，污染较重

的区域主要分布在秦皇岛和唐山南部近岸及滦河

口，塘沽－北塘－汉沽近岸海域，主要污染要素包

括营养盐、重金属、石油类；莱州湾超过四类海水

水质面积约占海湾总面积的４０．８％
［２］，污染较严

重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小清河、黄河、漳卫新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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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口及企业直排口附近，主要污染物为营养盐、

石油类、汞、铅等。

１３　海洋生态系统压力较大

环渤海区域岸线利用率高，用海方式多为填

海造地，不仅导致滨海湿地生境逐年减少，呈破

碎化趋势，同时也改变了近岸水动力条件，使自

然栖息地环境发生了变化，部分生态过程受到影

响；渤海海域生物物种数量在全国４个海域中最

低，海洋生物多样性指数也偏低，生态系统结构

偏向单一，生态服务功能减弱，６个典型海洋生态

系统中双台子河口生态系统、渤海湾生态系统、

滦河口－北戴河生态系统、莱州湾生态系统、黄

河口生态系统５个处于亚健康状态，锦州湾生态

系统处于不健康状态［２］。

１４　海岸带生境退化

受沿海区域无序开发建设、气候变化、河流

断流、陆源污染物输入、地下咸水入侵以及各种

海洋灾害日益加剧等因素的影响，渤海海岸生境

退化与改变成为其重要环境问题。在渤海可以

很容易地观察到海岸侵蚀和自然湿地被蚕食等

生境退化现象，岸线后退、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地

淹没和土壤次生盐渍化加剧，秦皇岛、营口等区

域海岸侵蚀较为严重［３］。不科学的围垦改造也

使渤海天然湿地遭到较大破坏，湿地面积大量丧

失，遭受破坏最严重的区域是盘锦滨海湿地、天

津近岸湿地和黄河三角洲，较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丧

失了近６０％
［４］。

１５　海洋环境灾害风险犹存

渤海各类海洋环境灾害和应急事件时有发

生，给人民生产生活、海洋生物栖息生境安全带

来较大隐患。目前渤海拥有近２００个油气平台，

６０余个大小港口，８０多条航线，９万多艘渔船，上

万艘轮船［５］，伴随着海上交通运输、临港工业的

快速发展，各类海洋船舶活动显著增加，事故性

溢油的风险进一步加大，２０１３年，在渤海沿岸滩

涂及近岸海域发现２７次油污，海上溢油、危险化

学品泄漏等污染事故已成为制约渤海海洋经济

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渤海沿岸现代化工农业

生产迅猛发展和人口不断增长，渤海近岸海域富

营养化日益严重，赤潮灾害发生的频率、规模和

持续时间均呈上升趋势，２０１３年渤海海域共发现

１３次赤潮，发生面积约１８８０ｋｍ２
［２］，对渤海沿海

水产养殖业、渔业资源、水产品质量、沿海旅游业

和人类健康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２　国外内海生态环境治理经验

２１　濑户内海

２．１．１　环境问题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濑户内海成为日本重工

业的主要基地，钢铁、炼油和石化工业等主要基

础工业生产能力占日本全国的４０％，海运业也迅

速发展，进港船舶总吨位及港湾货物吞吐量均占

全日本的５０％。随着沿海地区工业化、人口增长

和生活以及生产污水排放增加，水质存在有机质

污染和富营养化问题，赤潮频发，各地还引发了

大规模渔业灾害，船舶造成的海洋污染事件也频

繁发生，填海造地行为也严重破坏了沿岸地区的

自然景观，导致水质、底质恶化，海洋生物种类大

量减少，濑户内海一度被称为“濒死之海”［６］。

２．１．２　治理措施

（１）立法先行。日本政府在已有的《公有水

面填埋法》《海岸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基

本法》等一般法的基础上，专门针对濑户内海的

环境治理颁布了《濑户内海环境保全临时措施

法》，１９７８年发展成永久性的《濑户内海环境保护

特别措施法》，国家和地方立法相结合，一般法与

特别法相结合。

（２）实施污染物总量削减计划。从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末开始，日本政府在对濑户内海的环境进

行了基线调查的基础上，引入污染物排海总量制

度，先后实施了５次污染物排放总量削减计划，

总目标是将污染物排放总量逐步削减到濑户内

海治理前的二分之一［７］。

（３）调整工业布局和结构。日本政府制订了

“工业重新布局计划”，包括调低经济增长速度，

下降第一产业，提高第三产业，以技术集约化为

主轴推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基础资源性的工业

长期推进海外布局等 ［８］。

（４）建立完善的环境监测系统。为了对濑户

内海的环境状况及各排污口排放情况有准确的

了解，日本政府在整个濑户内海共设数百个观测

站，各种自动化监测设备可以连续观测，并多次

开展海洋污染综合调查。

（５）建立和强化环境管理的协调机制。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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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成立了濑户内海周边１３个县、府参加的环

境保全知事、市长联络会，配合中央政府的环境

主管部门共同担当起治理濑户内海环境的领导

和协调工作，每年召开年会，就大家共同关注的

问题进行讨论，达成共识，调动地方政府在濑户

内海环保工作中的积极性［９］。

２２　地中海

２．２．１　环境问题

地中海连接南欧、北非与西亚，向西靠直布

罗陀海峡与大西洋相连，向东靠苏伊士运河经红

海与印度洋相连，沿岸有１８个国家，地中海成为

世界上海运最为繁忙的海洋，同时，也承受着沿

岸十几个国家工业废物和城市污水。沿岸国家

每年倾入地中海的废水约达６０亿 ｍ３，固体垃圾

达２亿ｔ，随着地中海沿岸地区人口的增加，不断

频繁的经济活动使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内海污染

更为严重［１０］，地中海部分海域的海藻、蟹、软体动

物、海星、海胆等海洋生物一度绝迹。

２．２．２　治理措施

（１）共同签订《地中海行动计划》，实现了资

源开发管理的一体化规划，污染监测和研究项目

的协调和经费的统一安排，１９９５年各国又制订了

“地中海二期行动计划”，内容包括对陆源污染控

制、特别保护区、历史遗迹和污染防治的科研安

排等［１１］。

（２）建立与发展环地中海海洋污染监测网，

并保证监测网的自动运行良好，为治理地中海污

染提供精确、可靠、多样的数据资料，是地中海海

洋污染防治的基础工作。

（３）积极推进科学技术培训计划，分别在法

国马塞与突尼斯两地建立培训基地，以聘请专家

授课、技术工程师示范、学员海上实践的方式，培

养沿岸国的年青科学工作者，为整治地中海污染

培养人才。

（４）重新确定沿岸国组织有关治理地中海污

染方面的国家资助政策，以协调各沿岸国有关机

构的活动机制与治理经费。

２３　黑海

２．３．１　环境问题

黑海是欧洲和小亚细亚间的内海，北部由刻

赤海峡与亚速海相连，西南由博斯普鲁斯海峡与

马尔马拉海相接，面积约４１２０００ｋｍ２，一向以丰

富的鱼类资源、温和的气候和重要的战略位置而

闻名于世。近几十年来，黑海遭遇了生态环境问

题，各条注入黑海的河流将上游农田的化肥、垃

圾、粪便、洗涤废水等带入海中，水体富营养化严

重，海藻和细菌大量繁殖，昔日丰富和多样化的

黑海系统已经被疯长的水草和海藻所取代，９０％

的水域已经变成动植物无法生存的死水，鱼类大

大减少，１９８６－１９９２年间，黑海的捕鱼量从９０万ｔ

下降至１０万ｔ，渔业捕捞和加工行业每年损失达

２亿美元
［１０］。

２．３．２　治理措施

（１）召开国际生态会议。１９９０年，黑海生态

问题国际会议在保加利亚召开，意大利、奥地利

等国就黑海生态保护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会议

通过决议，建立黑海国际科研中心，设立国际基

金，资助有关黑海生态问题的科学研究，成立委

员会，以协调黑海沿岸国家的生态保护工作。

（２）制定保护黑海公约。保加利亚、罗马尼

亚、苏联、土耳其等国于１９９１年制订保护黑海免

受污染的公约草案，公约包括清除和最大限度地

减少所有污染黑海的污染源，杜绝向黑海泄漏石

油事件的发生，交换对于生态清洁无害的工艺以

及科技信息。

（３）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环保措施，采取诸

如减少和限制具有破坏性的化学物质的使用，在

乌克兰的黑海沿岸兴建绿色林带，培植人工海

藻，加大对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基础设施的投资

力度等。

３　经验借鉴

渤海与濑户内海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有类

似经历，环境污染状况也十分相似，同为半封闭

式内海，地中海与黑海均为内海，水体交换能力

差，生态环境脆弱，与渤海也十分类似，因此，日

本濑户内海、地中海、黑海的管理经验值得我们

借鉴参考，调整产业结构和布局、明确政府环境

责任、立法保障以及加强监视监测对于治理内海

环境污染均是有效的手段。

３１　调整产业结构和布局

不仅可以直接减少污染源向海污染排放，也

可以从工业生产全过程控制污染的产生。日本

政府将污染严重的化工厂迁离濑户内海，并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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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填海造地面积。地中海沿岸国家也签订了

有关禁止存有有毒化合物污染源的协定，从污染

源的分布和布局上切断入海的可能性。

３２　对各级政府部门的职责做出明确分工

日本全国的海洋环境保护工作由环境厅协

调，海上污染事件由海上保安厅处理，其他各省

厅和地方政府负责各自管辖海区的污染监测，并

建立了海区沿岸市长参与的环境保护工作会议

制度，权责分明，有助于推动和落实各项污染治

理政策的实施。

３３　制定相关法律制度

日本政府将污染物减排计划以法律形式规

范，对濑户内海的成功治理起到了极大地推动作

用。地中海和黑海沿岸各国也制定了相关公约、

计划，规范各国行为，对于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

等意义重大。

３４　大力加强环境调查与监视监测

濑户内海设数百个观测站，并成立了防止濑

户内海水质污染研究会、海洋生物环境研究所等

科研机构，多次开展海洋污染综合调查，有助于

了解濑户内海的污染现状。法国在地中海区域

设置多个监测支持点，１９８０－１９９０年间，数据分

析量约７０万个，为评估地中海海洋环境质量及

制定区域海水质量保护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

４　渤海海洋生态环境管理对策

４１　控制陆源污染

陆源污染是造成渤海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

渤海的面积仅占我国四个海区总面积的１．６％，

承受污水总量却占３２％，污染物占４７％
［１２］，黄

河、海河等整个流域的污染物都随河道入海，多

数陆源排污口的长期超标大量排放，导致我国近

岸海域环境恶化趋势得不到有效控制，河口、海

湾、湿地等典型生态系统健康状况每况愈下［１３］。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控制陆源污染。

４．１．１　强化总量控制

建立并实施排污总量控制制度，制订切实可

行的排污总量控制实施方案，测算各海域环境容

量；制订各海域允许排污量的优化分配方案，控

制和削减非点源污染物排放总量。

４．１．２　调整产业布局，倡导绿色生产

加强对企业分类排污的研究，制订不同种类

企业的排污实施计划和排污收费标准，淘汰技术

落后、污染严重、浪费资源的企业，积极推广先进

的清洁生产工艺，鼓励和指导企业绿色生产，实

现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共赢。

４．１．３　加强对污水的集中处理力度

加强对沿渤海区域工业污水、生活污水的集

中处理力度，以共建共用为原则，构建城区－城

镇－工业园区－大型企业相结合的污水处理厂

格局，统一规划，优化布局，打破行政区划和工业

园区界限，发挥污水处理和再生水利用的综合

效益。

４．１．４　加强面源污染控制

实施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工程。推广科学施

用农药、化肥，提高农药、化肥利用效率，推广农

业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大力发展农业循环经

济，推动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基地建设，开展生

态农业工程及生态农业示范区建设。

４２　防治海上污染

海上污染主要集中在船舶污染、海上油气开

采、海上养殖、海洋倾废等方面［１４］。近年来随着

海洋油气开发、海上运输和港口建设、海水养殖

等产业的迅速发展，取得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的同时，对海洋环境造成的影响也逐步显现。

４．２．１　港口和船舶污染控制

强化对港口和船舶相关作业活动的监督管

理，努力打造达标排放、高效节能、清洁生产、环

境优美的具有可持续竞争力和环境友好的港口；

制订港口环境污染事故应急计划，加强风险防范

培训和管理，加快建设与临港产业规模相适应的

应急响应系统，防止、减少突发性污染事故发生。

４．２．２　海上油气平台污染控制

要加强对海上石油平台生产和排污全过程

的监管，严格海上油气平台化学消油剂使用的审

批管理和含油泥浆钻屑排放的审批；制订海洋溢

油应急处置预案，开展溢油应急能力建设，提高

溢油事故的应急响应和应对能力；开发建设应急

监测与信息保障系统，在应急事件发生后，快速

指导应急人员实施有效地应急措施。

４．２．３　海上养殖污染控制

对海上养殖活动进行合理规划、科学布局，

加强水产苗种、饲料、药物等投入品的监督管理；

鼓励采取生态养殖，帮助渔民建立各种清洁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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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实施各种养殖水域的生态修复工程和示

范，尽可能减轻海域养殖业引起的海洋环境污

染，为改善海洋生态发挥积极作用。

４．２．４　海上倾倒区管理

加强海上倾倒区的监督管理，对海上倾倒活

动实施跟踪监测和定期评估，对海洋生态系统和

海洋生物资源有明显影响的，要坚决停用、关闭；

加强对海上倾废行为的执法监察力度，禁止无证

倾倒、不到位倾倒等违法行为，逐步完善海域倾

倒区的规范管理。

４３　建立陆海统筹

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综合考虑陆、

海资源环境特点，系统考察海陆的经济功能、社

会功能和生态功能，以陆海协调为基础进行区域

发展的规划、计划和执行［１５］。

４．３．１　建立综合性区域管理机制

渤海海域的入海污染物来自五大流域，横跨

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国家层面上建立海

洋事务协调委员会，以协调地方政府之间、各涉

海行业之间的开发；在地方层面上建立区域性和

地方性的政府海洋管理委员会，以协调区域或地

方海洋开发活动，带动行业有序发展［１５］，充分发

挥各自职责效能，制定共同的陆海统筹管理的运

行框架、技术标准和规范，完成信息、物力资源等

的同步配置。

４．３．２　实现海陆产业对接，协调海陆生态系统

海陆产业联动发展应以海域和海岸带为载

体，以沿海城市为核心，向远海和内陆发展，梯次

推进。要“以海定陆”调整产业结构，海洋开发的

重点应由传统海洋产业扩大到新兴海洋产业；由

过去的相对独立的海洋产业向海陆统筹发展的

海洋产业转变；由无偿使用海洋资源向有偿使用

可持续发展的海洋产业转变。

４４　加强监视监测

近岸海域环境监测是近岸海域环境保护工

作的“眼镜”和“尺子”，要进一步巩固、完善现有

海洋环境监测网，提高监测能力，利用现代化监

测手段掌握渤海近岸海域生态环境状况的话语

权，为渤海海洋生态环境综合管控工作提供基础

依据。

４．４．１　完善监测网络体系

以近岸海域为重点，巩固壮大海洋环境监测

力量，统筹发展地方和国家相结合的监测体系；

深入巩固现有海洋环境监测网络，加快建设重点

海域县级机构设立工作，有效填补监测网络空

白，建立形成层次分明、定位准确、分工合理、协

调互补的海洋环境监测网络。

４．４．２　加快推进在线监测技术

加快推进在线监测技术手段的应用，充分利

用现代化的监测手段动态掌握海域污染状况与

变化特点，为生态环境治理、管理决策提供最科

学、及时的监测数据；提高渤海近岸海域环境监

测的自动化和信息化水平，为开展大尺度的时空

研究提供数据支撑和平台支撑。

４５　完善法律法规

渤海具有区域性和综合性并存的特点，现行

的《海洋环境保护法》没有具体规定可操作性的

条款，相关的配套法规并没有随之修订完善，而

《渤海环境保护总体规划》《渤海碧海行动计划》

《渤海综合整治规划》等规划缺乏部门之间的共

识和协调，无法有效地解决渤海面临的纷繁复杂

的环境问题［７］，需要进一步加强海洋立法，强化

海洋执法，实现依法治海，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４．５．１　加强海洋立法

设立区域专项海洋法律法规可以更好协调

和管理区域各项资源开发活动，保护区域海洋生

态环境，提高管理部门行政效率［１６］。要根据国家

总体发展战略在已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的基础

上，制定渤海专项法律，在此基础上整体推进，逐

步形成比较完整的渤海海洋法律法规体系。

４．５．２　强化海洋执法

加强监督执法能力建设，提高执法队伍素

质，改善执法手段和执法设施，提高执法效率，建

立具有权威性的执法机构和执法队伍；严格查处

破坏海洋资源、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努力打破

部门分割和地方保护，杜绝重复监管、相互推诿

和转嫁污染等现象，把海洋综合开发和海洋环境

保护纳入科学化、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

４６　开展生态保护

渤海沿海地区对资源的开发利用导致自然

岸线、滨海湿地、河口海湾等重要自然生境丧失

严重，生物多样性降低，典型海洋生态系统压力

增大。因此，要以近岸海域为重点，加强对滨海

湿地、河口、海岸带等受损生态系统的保护与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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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养护海洋生物资源，划定生态红线，严格生态

监测监管，确保渤海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稳定、可

持续发展。

４．６．１　加强河口、湿地与海岸带修复整治

对典型的生态区域如滨海湿地、河口等实施

限制开发与生态保护相结合，自然修复和人工建

设相结合，保护和恢复典型生态系统，保护生物

多样性；实施海岸带生态环境整治与修复工程，

提升海岸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提高海岸带环境

质量和景观水平。

４．６．２　开展海洋生物资源养护

加强对本地海洋生物物种的保护和外来物

种入侵的防范；发展外海远洋渔业，有计划地控

制和压减近岸海域和近海生物资源的捕捞强度；

加强对入海河口、海湾等重点渔场繁育区的保

护，加大浅海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和浅海滩涂增养

殖的力度，养护近海生物资源及生态环境。

４．６．３　划定生态红线区

坚持“陆海统筹、多措并举、科学实施、分区

分策、严格监管”的原则，在渤海实施红线区开发

活动分区分类管理，对红线区分别制定不同区域

的环境目标、政策，严格监管红线区污染排放，推

进红线区生态保护与整治修复，细化海洋生态红

线监管措施，确保渤海生态安全。

４７　建设生态文明

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党中央战略部署，推进渤

海沿海地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深入开展海洋生

态文明宣传教育活动，鼓励社会各界参与海洋生

态文明建设，传播海洋生态文明理念，营造全社

会共同参与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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